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文件
 

中施企协字〔2007〕25号


关于推荐2007年度“全国工程建设
优秀项目经理”候选人的通知
 

 

各会员企业：
    为提高我国工程项目建设的质量水平，加强施工企业项目管理水平，表彰在项目施工、管理和经营中成绩突出的项目经理，提高工程建设项目经理队伍素质，以适应建筑业市场快速发展的需要。经协会研究，决定开展表彰“全国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”活动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    一、推荐工作由各部门、地方工程建设（建筑、施工）协会和有关公司负责。各协会和会员企业请严格按照《全国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推荐表彰管理办法》所规定的条件认真组织开展。
    二、被推荐的项目经理获奖工程应为2004年1月1日后竣工并通过验收的工程。
    三、推荐时间自文件下发之日起，至2008年1月31日止（以邮戳时间为准）。
    四、推荐范围限于中国施工企业管理协会会员企业。非会员企业可办理完入会手续后参与推荐。
    五、全国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候选人推荐活动不收取费用。
    地    址：北京市海淀区北小马厂6号华天大厦四层
    邮    编：100038
    联 系 人：孙丽华    于继鹏
    电    话：010-63422929-1211、1112
    传    真：010-63422929-1117、1217
    网    址：www.cacem.com.cn 
 

    附件：1、全国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推荐表彰管理办法
          2、全国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候选人推荐表
          3、推荐材料内容及装订顺序
          4、“全国工程建设优秀项目经理”候选人推荐单位名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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